
转发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同意广州高澜

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20家博士后

科研工作站分站备案的通知

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佛山市人才工作局，横琴粤澳深

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：

经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批准，同意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

份有限公司等 20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备案。现将备案函转发

给你局，请按照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关于进

一步加强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1〕

88号）和《关于印发<关于加快新时代博士和博士后人才创新发

展的若干意见>的通知》（粤组通〔2017〕46号）要求，及时通

知设站单位做好建章立制、人员选聘、考核管理等工作，加大对

新设站单位在博士后政策落实、制度建设和工作生活条件配备等

方面的服务、指导力度，推动博士后科研平台在培养青年人才和

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面切实发挥作用。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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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同意广州高澜节能技术

股份有限公司等 20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备案的函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6年 4月 5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广东省教育厅、广东省科学技术厅、广

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

督管理委员会、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广东省代建项目管理局、人民银行

广东省分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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